南投縣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2 年5 月24 日府教學字第1020106864號函頒
一、依據：教育部101年12月22日台國（三）字第1010235109B號令「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
二、目的：
（一）為支持婦女婚育，使雙薪家庭父母安心就業，並讓學齡前幼兒在健康安全之環境成長。

（二）減輕弱勢家長經濟負擔，提升弱勢幼兒入園率。

三、補助對象： 

(一)參加公立幼兒園辦理之課後留園服務，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之幼兒：
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家庭及其他經濟情況特殊者。
２、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之五足歲幼兒。但不包括家戶擁有第三筆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合計逾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或年利息所得逾新臺幣十萬元者。
３、第一目所稱經濟情況特殊者，指經本府專案核准，屬經濟弱勢且有必要協助之家庭
    之幼兒。

(二)收托身心障礙幼兒參與所辦課後留園服務之公立幼兒園。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公立幼兒園，包括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及鄉(鎮、市)立幼兒園。
(四)本注意事項所稱身心障礙幼兒，指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四、辦理原則：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課後留園服務非課後才藝班，其服務內容應符合幼兒身心發展，並兼顧生活教育。
(二)課後留園服務採自願參加方式辦理，不得強迫。
(三)全園參與人數達十人即得開班；參與人數未達十人，且幼兒家庭確有需求者，應酌降收費開
    班。
(四)非於上班時間以外提供服務之教保服務人員，不得領取課後留園相關費用。
(五)課後留園服務人員資格，準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六)課後留園教師助理員資格，準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遴用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五、補助基準及原則： 

(一)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補助對象之幼兒，教保活動課程起迄日以外日期，參與課後留園服務者，每人每月之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三千五百元為原則。
(二)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補助對象之幼兒，因就讀之附設幼兒園未辦理課後留園服務，而參加所屬
    國民小學所辦課後照顧班者，得比照前款規定予以補助。
(三)符合第三點第二款規定之公立幼兒園，園內參與課後留園之身心障礙幼兒人數三人以下得置
    一名教師助理員，每增加二人，再增置一名教師助理員；其鐘點費依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之
    相關規定辦理，並依實際服務時數予以補助。
(四)教保活動課程起迄日期內，平日課後留園服務補助經費之計算，自下午四時起算，以二小時

    為上限；每小時補助上限準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每節每位學生收費基準之規定辦理，惟計算方式以服務總時數核算。
(五)本注意事項之補助期間，為幼兒完成註冊至結業離園止。但新生之補助期間，以學年度開始
    （八月一日）至結業離園為止。
(六)本注意事項補助得依本縣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調降補助額。
六、經費收支：
（一）本服務採長期托育及臨時托育兩種方式辦理，其收費標準如下：
１、長期托育：本服務得採每月收費或一次收費；每位幼童每月收費計算基準如下：
    260元×教師數×服務總節數÷0.7÷學生數。
２、臨時托育：本服務得採每日收費或累計收費；每位幼童每日每節收費以新臺幣二十元為原則。

(二)幼兒參加本服務之退費應依所餘節數之比例退還費用。
(三)本服務之收費，應以實際辦理天數計算之，每節以六十分鐘計算，費用支付分為鐘點費及行
    政費兩類。鐘點費（每位教師每節以新臺幣二百六十元計算），以不超過總收費百分之七十為原則，行政費不得逾總收費百分之三十為原則；其支應項目包含水電費、材料費、行政人員加班費、勞健保費、勞退金、資遣費及意外責任保險等勞動權益保障費用。收費不敷支應時，以支付鐘點費為優先。
(四)收費應由各園統一製據，一式三聯正式給據，副本留校備查。
(五)如參加學生人數不足或所收費用不足支付指導教師鐘點費時，得由學校開會共同研商，酌予
    降低各項支出標準。                                                          
(六)本服務經費應統籌運用，合理分配，收支公開，並以「代收代付」、「專款專用」方式納入各
    校會計程序辦理。
七、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公立幼兒園應於每年六月十五日前檢附下列資料向本府申請：

１、 經濟弱勢幼兒身分證明相關資料。

２、 身心障礙幼兒身分證明相關資料。但未申請前點第三款教師助理員補助經費者，得免附。

３、 幼兒園辦理幼兒課後留園服務之實施計畫及經費收支表。

４、 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申請補助經費表。

 (二)報送時程:
１、每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九日期間課後留園經費，應於同年八月二十日前報送。
２、第一學期課後留園經費，應於每年十月十日前報送。
３、 每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十日期間及第二學期課後留園經費，應於同年四月十日前報送。 (三)審查：申請案件經本府轉呈教育部申請審查無誤後，核定補助經費。

八、附則：

(一)各園在辦理本服務之前，應做好宣導簡章、意願調查（家長同意書）及各項籌備工作，並利
    用各項活動及會議多加宣導，與家長充分溝通說明，期使家長了解政府美意，發揮政策效益。
(二)各園辦理留園服務時應特別注意加強校園安全暨幼兒安全之維護及管理。

(三)本府將不定期考核課後留園服務辦理情形，辦理成績優良者，應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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